
 

法院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 

1.中華民國 69年 9月 15日司法院院臺廳一字第 02873號函訂頒  
2.中華民國 93年 11月 25日司法院院臺廳民三字第 0930028815 號函

修正發布第 9點、第 10 點  
3.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16日司法院院台廳民三字第 0980029732 號函

修正發布第 1 點、第 7  點、第 9點、第 10點、第 12點、第 15
點、第 16點、第 18點至第 20點、第 21點、第 23點至第 26點 

 

一、法人設立登記之聲請書應由全體董事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之印信。 

     業已存在之非法人團體辦理法人設立登記時，前項董事，指現 

     任董事而言。如有疑問，應通知聲請人提出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二、法人印信業經主管機關製發或核備者，應提出其經製發或核備之證明文件。 

三、法人之捐助章程經登記後，不得修改。其捐助章程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

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得由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後變更

之。其變更登記之聲請書，應由現任董事半數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

人印信。為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因捐助人、董事或利害關係人

之聲請，經法院變更其組織者，亦同。 

四、法人因處分不動產，減少財產總額，任免董事而為變更登記時，其聲請書

應由現任董事半數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信。 

五、法人因解散而為解散登記時，其聲請書應由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

人印信。 

六、法人因合併而成立新法人者，應辦理設立登記，其因合併而消滅者，應辦

理解散登記。又因合併而繼續存在者，應辦理變更登記。 

七、法人之印信，應以主管機關依印信條例製發或核備之印信為準，其印文應

與法人名稱相符。 

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法人之設立與登記文件，應經其驗印而未驗印者，

應不准其登記。 

九、法人登記，應著重程式上事項之審查，至於實質事項之審查，以下列各款

為限： 

（一）設立目的是否違反公序良俗或強行規定。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內容是否違反法令或設立目的。 

（三）聲請登記之財產有無不實，但無庸審查其財產之來源。 

十、法人之捐助章程內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認為違反設立目的， 



 

    不准登記： 

（一）以法人收益之全部或一部歸屬於特定之私人或營利團體者。 

（二）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特定之私人或營利團體者。 

（三）捐助人或其子孫永為該法人董事者。 

（四）設有社員或允許受益人之繼承人繼承其權益者。 

（五）其他顯然不以公益為目的者。 

十一、聲請為法人登記者，毋庸審查其捐助章程或遺囑所載捐助人是否與事實

相符，及為自然人抑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 

十二、法人之捐助章程或遺囑，登記處應留存原件（原本），若當事人另需該

章程或遺囑者，應自行抄存或請求付與抄本。 

十三、法人設立登記時，不得提出內容不同之捐助章程或遺囑，如提出不同之

捐助章程或遺囑數份時，應令其擇定一種，否則，不准登記。如提出之捐

助章程或遺囑有數份，而其作成日期不同者，以其作成日期在後者為準。

法人之捐助章程或遺囑，應記載作成日期。捐助章程未記載作成日期者，

應命補正，不能補正時，以其向主管機關聲請設立許可之聲請日期視為作

成日期。若其為遺囑者，以其死亡日期視為作成日期。 

十四、法人設立登記時所附具之財團組織及管理方法之規章，如與捐助章程或

遺囑牴觸者，應通知聲請人更正。 

十五、非訟事件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准之文件，

係指法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法人籌設暨許可董事或董事會備案之文

書。 

十六、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十七條第一款所稱董事之產生及其資

格之證明文件，係指產生現任或新任董事之會議紀錄或其他證明文件，董

事願任董事同意書及主管機關准許該董事備案之文件。 

十七、業已存在之非法人團體，聲請為財團法人設立登記者，其財產以現有者

為準，如原捐助章程所列財產已不存在者，不得列入。 

十八、法人之財產於法人設立登記前，業以法人名義登記，並於聲請設立登記

時已提出財產所有權證明文件者，發給法人登記證書時，不必命其提出該

項財產移轉登記文件。 

十九、法人之財產於設立登記前，以法人名義原始取得者（例如自行建築之房

屋），於設立登記時，應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提出業經公告之



 

證明文件，無須俟其確定，即可發給法人登記證書，俟該項登記確定後，

仍應提出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登記簿謄本。法人之財產，因限於法令

不能為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經提出相當之證明文件者，得發給法人

登記證書。法人於設立登記前已取得之動產或權利而應為登記者（例如汽

車、電話、記名股票等），應向主管機關等以法人名義辦理登記，並應提

出其登記證明文件。 

二十、法人得為變更登記事項，而聲請變更登記者，如其財產已移轉為法人所

有之證明尚未提出時，須依非訟事件法第八十六條規定，繳驗財產移轉證

明文件後，始得准其為變更登記，並發給登記證書。 

二十一、法人因處分財產而為變更登記時，其處分行為如依法應報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例如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九條），須提出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文件，

始准辦理變更登記。 

二十二、法人設立登記之公告，應依公告之程式為之，其主旨欄應記載如下：

「主旨：公告○○○（董事姓名）等聲請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登

記，業經本院登記處於中華民國００年０月０日登記於法人登記簿，俟聲

請人繳驗財產已移轉為法人所有之證明文件後，發給法人登記證書。」 

二十三、法人登記事件之調查及處理程序，在未為公告前，不得公開。（民法

總則施行法第十條第二項、非訟事件法第三十四條）。如以文書為之者，

得斟酌情形以密件處理。（非訟事件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二十四、登記處在法人登記未為公告前為調查時，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四條允

許旁聽者，應特別注意其是否適當。 

二十五、利害關係人依非訟事件法第一百零六條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登記文

件，應在已為設立或變更登記公告後，（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十條第二項）

並以有利害關係部分為限。未准為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之文件，利害關係

人不得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 

二十六、董事應留存登記處之簽名式或印鑑，若董事因故不能親赴登記處辦理

留存手續，得依司法院頒布之格式製作書面之「法人登記簽名式或印鑑

卡」，於簽名或加蓋印鑑後提出法院登記處，粘於法人登記簽名式或印鑑

簿內留存。但應與聲請書上之簽名或印鑑相符。 


